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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 皋 市 财 政 局 
如 皋 市 民 政 局 
 
 

皋财社〔2021〕59号 
皋民事〔2021〕17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如皋市特困集中供养失能（失智）
人员保障资金使用办法》的通知 

 
各镇（区、街道）农业农村和社会事业局，各有关养老机构： 

经研究，现将《如皋市特困集中供养失能（失智）人员

保障资金管理办法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

 

 

  如皋市财政局            如皋市民政局 

 

2021年 11月 22日 

 
 
 

文件 



-2- 
 

 
如皋市特困集中供养失能（失智）人员 

保障资金使用办法 
 

为进一步提高全市特困供养对象中失能（失智）人员的

生活质量，不断提高特困人员的幸福感和获得感，根据《关

于印发 2020 年全省养老服务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苏民养老

〔2020〕3号）和《关于印发 2020年全市民政工作要点的通

知》（通民发〔2020〕1号）等文件规定，近年来，我市及时

推进农村敬老院改扩建工作，按照每年改造 1-2 家符合条件

的以失能（失智）特困人员专业照护为主的供养服务机构（设

施）的要求，不断提升农村特困供养服务机构能力，确保重

度失能特困集中供养率达到 80%以上。为切实保障机构正常

运行和老年人生活质量，经研究、现制定特困集中供养失能

（失智）人员保障资金管理办法。 

一、集中供养对象 

全市城乡特困供养对象中失能（失智）人员。以重度失

能（失智）对象为主。 

二、集中供养地点 

符合如皋市特困供养失能（失智）人员照护条件的养老

机构。 

三、资金主要来源 

省级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补助资金、我市福利彩票公益金



-3- 
 

补助和各镇（区、街道）年度预算内资金。 

四、补贴办法 

1.经各镇（区、街道）和市民政局审核、审批同意的，

且评定为重度失能（失智）的特困供养人员，方可到以上机

构集中供养，享受相关补贴。评定结果参照医保局实施的照

护保险等级评定标准。 

2.集中供养的失能（失智）人员生活补助标准严格按照

市政府规定的保障标准执行，同时结合物价上涨指数执行物

价补贴和节日慰问等资金。此项补助资金由各镇（区、街道）

按月或按季度准时拨付给承担失能（失智）集中供养人员照

护的机构。 

3.参照养老服务市场社会化养老收费平均水平，护理性

补贴资金由市民政局按照日常检查、考核和服务质量测评后，

每半年支付一次（6月和 12月份）。 

五、补贴标准 

为落实上级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考核和乡村振兴各项

工作要求，特困供养失能（失智）集中人员照护费用暂时按

照以下标准执行： 

1.社会化运作照护补贴标准：失能人员补贴标准为 2000

元/人/月，失智人员补贴标准为 2200元/人/月。 

2.生活保障补贴标准：每年按照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调

整我市社会救助保障标准的通知》文件中有关特困供养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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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标准执行。 

六、相关要求 

1.实施我市特困集中供养失能（失智）人员的单位，伙

食标准不得低于当年政府确定的每月保障标准的 60%、水电

费不超过 10%。日常生活用品按需供应，不得另行收费。重

大节日发放慰问金或物资折价不少于 100元 

2.全年季节性服装被褥各不少于 2 套。防寒保暖等安全

措施落实到位。 

3.对全市各镇（区、街道）经批准集中供养的失能（失

智）人员的经费使用，必须专款专用、专项核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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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皋市特困集中供养失能（失智）人员 

服务机构考核细则 
 
根据《关于印发江苏省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及农村养

老服务双提升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苏民养老〔2020〕20 号）
及《关于印发<如皋市养老机构目标管理考核办法>的通知》
（皋民发〔2021〕5号）等文件制定本考核细则。 

一、考核范围 
经确定新建或改扩建为特困供养失能（失智）人员照护 

中心（敬老院），且经登记备案的养老服务机构。 
二、考核办法 
考核实行百分制，坚持日常检查明查暗访和集中考核相

结合。日常检查占 60%，集中考核占 40%，每半年一次，由
市民政局组织，相关镇（区、街道）民政工作负责人、养老

机构管理等人员参与，采取查资料、看现场等方式进行。考

核结果与护理员补贴、运营补贴、生活补助、护理补助等资

金相衔接。 
三、考核内容（100分） 
（一）设施配置（35分） 
1.配置给排水、采暖、通风、供电、安保、通信、消防、

网络和必要的交通工具等。（4分） 
2.入住对象生活用房应集中供养生活热水或配置生活热

水设备。（4分） 
3.入住对象生活用房应配置衣物储藏空间和洗涤、洗浴

设施，应内设卫生间。（5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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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室内通道和床铺间距应满足轮椅和救护床进出及日常
护理需要。（3分） 

5.院内应设置通透式围墙或围栏装置，形成相对独立空
间，环境安静、安全、清洁。（4分） 

6.场地应包括院内道路、室外活动场、衣物晾晒场、停
车场。（4分） 

7.用房功能配置包括但不限于生活用房、能力评估室、
护理站、医疗保健用房、助浴室、公共活动用房，管理用房、

餐饮等附属设施，并配置相应的设施设备。（4分） 
8.生活用房宜与医疗保健、康复、娱乐、社会工作服务

等设施贯连，便于老年人生活。（3分） 
9.住房、活动场地出入口、门厅应设置坡道。对居住区

等公共区域等设施和部位应实施无障碍改造和防滑处理。（4
分） 

（二）供养服务（38分） 
1.膳食“早晚有干、天天见荤”、每周公布食谱、按时供

应饭菜，午餐不少于一荤二素一汤，干净卫生，符合营养要

求、每月伙食费不低于政府保障标准的 60%。每缺一项扣 2
分。（最多扣 12分） 

2.提供不同季节的衣着和床上用品。春秋装、夏装 2套
以上；冬装 2套以上；床上用品随季节变换和气温变化及时
调整更换；床上用品和衣物集中清洗晾晒。每缺一项扣 2分
（最多扣 10分） 

3.特困供养照护机构应设立医务室或护理站、与就近的
医疗机构签订医疗保障协议，建立一人一档；设立医务室的，

备有常用药品，为老人提供日常诊疗服务；每年对老人进行

一次常规体检。每缺一项扣 2分（6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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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定期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文体娱乐、养生保健、公
益性等活动，做到内容丰富，形式多样。每缺一项扣 1分（最
多扣 2分） 

5.提供临终关怀服务，文明节俭办理供养对象丧葬事宜。
（1分） 

6.专项用于特困供养对象的水电费用人均不超过政府月
保障标准的 10%。（4分） 

7.供养服务对象对养老服务和院务管理满意率达到 90%
以上。（3分） 

（三）照护能力（15分） 
1.医护人员与实际入住供养对象配比达到 1比 4。（8分） 
2.根据便于为失能（失智）入住对象提供服务和方面管

理的原则设置照护单元。（2分） 
3.照护型床位的配置设备包括生活照护设备、医疗设备、

康复设备、应急呼叫设备和必要的辅助器械。（5分） 
（四）内部管理（12分） 
1.实行院长负责制和任期考核制，其他工作人员实行岗

位责任制。特困供养人员入院需签订《入住供养协议》，入

院自愿，出院自由；建立并落实好财务管理、档案管理、环

境卫生及消防、安全、检查、巡查等规章制度；各项规章制

度均向供养对象公开。（3分） 
2.院内划分卫生护理责任区，明确责任人。保持院容院

貌整洁优美，无乱物、无杂草、无四害；院区定期消杀防疫。

（1 分） 
3.居室光线明亮，除统一配置的用具外不放置其他杂物，

床上被褥折叠整齐，无异味；卫生间保持清洁卫生。（1分） 
4.厨房、餐厅分设，炊具餐具定期消毒。（1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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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，建有专帐，帐目按月公开，
接受供养人员和社会有关方面的监督。（1分） 

6.供养对象一人一档；供养对象个人档案、工作人员档
案、日常工作档案、健康档案等齐全完整、归档及时、保管

安全。（2分） 
7.制定安全应急预案，每月开展安全教育和隐患排查，

每年开展安全应急演练不少于 4次。不得发生日常管理和信
访等问题。（2分） 

8.日常洗漱用品等统一供养，不得收取特困集中供养失
能（失智）人员的费用（1分） 

四、结果运用 
考核结果的运用，与该机构护理员补贴、运营补贴、护

理补贴的总额相衔接。 
1.考核总分为 100分的，全额享受补贴资金； 
2.考核分 100分以下，90分以上的，扣除补贴资金总额

的 2% 
3.考核分 89 分以下，80 分以上的，扣除补贴资金总额

的 4%。 
4.考核分 79 分以下，70 分以上的，扣除补贴资金总额

的 8% 
5.考核分 69 分以下、60 分以上的，扣除补贴资金总额

的 15%。 
6.考核分低于 60分的，扣除全部补贴资金，并取消该机

构承接特困集中供养失能（失智）人员的照护资格。 
 
 

 


